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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

※實際內容以屆時市政府核准之事業計畫為準

111.12.6

公聽會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奇模工程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李浩原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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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案

公聽會
時間：民國111年12月6日（星期二）下午3時0分

地點：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二段30號(新北市政府三重區和平市民活動中心)

出席單位：

‧所有權人：

‧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囑託限制登記機關、預告登

記請求權人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機關：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三重區公所

‧永發里里長陳綉娜

‧專家學者

‧凃靜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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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公告地區&

事業計畫

•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確認為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103年12月18日北工建字第
1032353879號函公告

• 新北市政府104年4月27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043433124號）公告實施之「劃定新北
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地區」

• 本更新單元於民國109年8月12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094708941號）取得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核定在案

第二階段

變更事業計畫及擬
訂權利變換

計畫

• 自辦公聽會→111.12.6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新北市政府三重區和平市民
活動中心舉辦

• 選配意願調查

•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送件

• 公開展覽及公辦公聽會

• 幹事會審查

• 聽證會

• 審議會審議

• 臺北市政府核定公告實施

第三階段

執行

• 申請拆照及建照

• 發放補償金

• 工程施工

• 申請使照及產權登記

• 更新事業完成及成果備查

 召開公聽會之目的

• 報告本案建築設計變更及權利變換計畫重點
內容及後續作業。

• 告知所有權人更新前權益比及更新後可分價
值。

• 聽取所有權人寶貴意見，作為未來規劃依據
。

• 回應所有權人與現住戶都市更新上的任何疑
難及疑問。

• 聽取公部門及學者專家意見，提供與相關單
位溝通的機會，建立所有權人重建共識。

壹、各階段辦理流程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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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

貳、更新單元概述

 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辦理緣起：本案於109年8月12日
公告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
本次因配合修正建築圖面變更事業
計畫併同擬具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
畫。

法令依據：依99年4月20日公告之
「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
及103年4月25日公告之「都市更
新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

 權利變換地區範圍
基地位置：三重區大勇街以北、大
勇街82巷以東、力行路一段188巷
以西所圍之範圍，非屬完整街廓。

更新單元範圍：三重區永德段965、
965-3、968-1及980-3地號等4筆
地號，依土地登記謄本合計面積為
5,691㎡。

 實施方式
部分權利變換、部分協議合建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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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簽署之意義與相關權益

請所有權人確認自己產權是否正確

勾選是否有意願參與
權利變換

簽署日期應確實填寫

各項資料皆應確實填寫，並且用印

請確認所有權人姓名

 辦理依據

依99年4月20日公告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 實施者
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其屬依第十條規定申請
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除依第七條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
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
過二分之一，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外，……(略)」規定辦理。

另本案實施方式部分採協議合建；部分採權利變換，依99年4
月20日公告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之1：「以協議合建方
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未能依前條第一項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
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之四之同意，就達
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之。對於不願參與協議
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得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略
) 。」。

 同意書撤銷

依99年4月20日公告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項：「
各級主管機關對第一項同意比例之審核，除有民法第八十八
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二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
，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不同
意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
撤銷其同意。但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
利義務相同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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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屬(管理機
關)

土地面積(㎡) 比例(%) 人數(人) 比例(%)

公
有
土
地

國有地 0.00 0.00% 0 0.00%

縣(市)有地 629.00 11.05% 1 0.62%

鄉(鎮市區)
有地

0.00 0.00% 0 0.00%

私有土地 5,062.00 88.95% 161 99.38%

合計 5,691.00 100% 162 100%

貳、更新單元概述

相關都市
計畫

100年1月17日(北府城審字第09912269291號)
公告之「變更三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使用分區
住宅區

建蔽率50%，容積率300%

區段劃分 重建區段

公共設施
計畫

無

整建維護
計畫

無

實施方式 部分權利變換、部分協議合建

同意比例

私有土地 私有合法建築物

面積㎡ 人數 面積㎡ 人數

計算

總和
5,062.00 161 17,312.10 155

同意

數
4,712.69 147 16,369.10 147

同意

比例
93.10% 91.30% 94.55% 94.84%

舊違建戶 無

附近地區
土地使用
情形

周邊500公尺範圍內的公共設施1處學校用地(三
重商工)
公園用地則有福田公園、永豐公園及仙台公園等
3處，皆已開闢。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一

更新單元

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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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

7

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申請，確實數據以屆時新北市政府核准之內容為準。

項次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
原核定 變更後

獎勵面積(m2) 基準容積比率(%) 獎勵面積(m2) 基準容積比率(%)

五

整體規劃設計對於都市環境品質、無障礙環境、都市景觀、都市防災、都市
生態具有正面貢獻，或採智慧型建築設計，其標準高於都市計畫、消防、建
築及相關法令規定之容積獎勵者 512.19 3% - -

(一)A1:設計建蔽率(綠覆率達60%以上)

六

面臨二條以上道路之基地，臨道路側均退縮者，以實際退縮面積×1.5倍合計
獎勵容積(住宅區a=1.5)

732.03 4.29% 803.66 4.71%

(二)空地集中留設於沿街面形塑公共開放空間面積達500平方公尺以上，以實
際留設面積合計獎勵容積

571.71 3.35% 691.68 4.05%

七 綠建築，申請銀級 1,024.38 6% 1,024.38 6%

八 更新地區時程獎勵 1,707.30 10% 1,707.30 10%

九

更新單元規模及類型

2,560.95 15% 2,560.95 15%(二)A2:於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規模達3000平方公尺以上；或於
未經劃定應實施之更新地區，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達更新單元土地
面積三分之一且更新單元規模達3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十二 (三)屬合法四層樓以上之建築物 1,490.10 8.73% 1,490.10 8.73%

更新容積獎勵合計 8,598.66 50.37% 8278.07 48.49%

更新容積獎勵合計(不含公益設施)取50%上限值 8,536.50 50% 8,278.07 48.49%

其他獎勵容積(高氯離子) 4,470.30 26.18% 4,470.30 26.18%

其他獎勵容積(容積移轉) 4,268.25 25% 4,268.25 25%

申請容積獎勵總計 17,275.05 101.18% 17,016.62 99.67%

 本案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新北市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核算基準」，擬申請容積獎勵如下：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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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築設計說明

建築規劃變更對照表
變更項目 原核准 變更後 差異值 說明

基地面積 5691.00㎡ 5691.00㎡ 同原核准

設計建築面積 2178.78㎡ 2570.28㎡ 增加391.5㎡
設計建築面積原核准為2178.78㎡，本次變更為2570.28㎡，

實際增加391.5㎡

設計建蔽率 38.28% 45.16% 增加6.88% 
設計建蔽率原設計為38.28%，本次變更為45.16%，實際

增加6.88% 

總樓地板面積 60411.98㎡ 60950.52㎡ 增加538.54㎡
總樓地板面積原核准為60411.98㎡，本次變更為

60950.52㎡，實際增加538.54㎡

設計容積面積 34346㎡ 34087.11㎡ 減少258.89㎡
容積樓地板面積檢討原核准34346㎡，本次變更為

34087.11㎡，實際減少258.89㎡

設計容積率 603.51% 598.97% 減少4.54%
容積率原核准603.51%，本次變更為598.97%，實際減少

4.54%

都市更新獎勵

面積
8536.5㎡(50%)

8278.07㎡

(48.49%)

減少258.43㎡

(1.51%)

都市更新獎勵原核准8536.5㎡，本次變更為8278.07㎡，

實際減少258.43㎡

樓層數

A棟:地上27層地

下5層
減少地上6層樓

樓層數原設計為地上27層地下5層，本次變更為地上21層

地下5層，實際減少地上6層

B棟:地上27層地下

5層

B棟:地上21層地

下5層
減少地上6層樓

樓層數原設計為地上27層地下5層，本次變更為地上21層

地下5層，實際減少地上6層

C棟:地上21層地

下5層
增加C棟

戶數 408戶 450戶 增加42戶 戶數原設計為408戶，本次變更為450戶，實際增加42戶

停車空間

實設汽車408輛

實設機車422輛

實設自行車104輛

實設汽車451輛

實設機車453輛

實設自行車122輛

實設汽車增加43

輛

實設機車31輛

實設自行車18輛

實設汽車原設計為408輛，本次變更為451輛，增加43輛

實設機車原設計為422輛，本次變更為453輛，增加31輛

實設自行車原設計為104輛，本次變更為122輛，增加18

輛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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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築設計說明

建築規劃變更對照表
變更項目 原核准 變更後 差異值 說明

各層空間用途

地下二至四層:停車空間
地下一層:防空避難室兼
停車空間
地上一層:管委會使用空
間、停車空間
地上二至貳十柒層:集合
住宅
屋突一層:樓梯間
屋突二至三層:機械室、
水箱

地下二至四層:停車空間
地下一層:防空避難室兼
停車空間
地上一層:管委會使用空
間、停車空間
地上二至貳十壹層:集合
住宅
屋突一層:樓梯間
屋突二至三層:機械室、
水箱

增加C棟
減少地上6層樓

綠化面積 1422.14㎡ 1124.17㎡ 減少297.97㎡
綠化面積原核准為1422.14㎡，變更後為
1124.17㎡，減少297.97㎡

綠覆率 105.44% 101.38% 減少4.06%
綠覆率原設計為105.44%，變更後為101.38%，
減少4.06%

喬木數量 99棵 100棵 增加1棵
喬木數量原設計99棵，本次變更為100棵，實
際增加1棵

喬木種類

櫸木、楝樹、青楓、樟樹、
九芎、
山櫻花、竹柏、楓香、鳳
凰木、五葉松

櫸木、楝樹、青楓、樟
樹、九芎、
山櫻花、竹柏、楓香、
鳳凰木、五葉松

同原核准

景觀設計 配合本次變更，圖面詳P6-1-2頁
立面外觀 配合本次變更，圖面詳P5.06頁

建築物總高度 95.40m 75.70m 減少19.70m
建築物總高度原設計為95.40m，本次變更為
75.70m，實際減少19.70m

開挖率 62.71%(3569.39㎡) 62.67%(3566.58㎡)
減少
0.04%(2.81㎡)

開挖率原核准為62.71%(3569.39㎡)，本次變
更為62.67%(3566.58㎡)，實際減少
0.04%(2.81㎡)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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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交通分析

二、交通動線系統：

本案基地鄰接力行路一段188 巷，可接至主要幹道

力行路一段。交通就大眾運輸系統、汽車交通系統以及

行人空間分別說明如下:

1. 大眾運輸系統: 

在力行路一段上，可搭乘三重客運232、聯營公車815

，於10 分鐘內可達捷運蘆洲線。由捷運系統通達台北

車站、台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等都會區。

2. 汽車交通系統: 

(1) 開車由力行路一段接至重陽路可達國道高速公路三

重交流道。

(2) 由力行路二段接至三和路通達蘆洲、五股等地區。

3. 行人空間系統: 

基地東側力行路一段及西側大勇街82 巷皆有設置騎樓

可供行人使用，步行空間充足。

公車路線

捷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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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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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內容

圖例 說明

屋頂突出物

集合住宅

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梯廳

停車空間

(一)地 號：新北市三重區永新段965等4筆地號

(二)基地面積：5691㎡

(三)住宅區

(四)建蔽率：50%

(五)允建容積率：

1.法定容積：300% (17073㎡)

2.都市更新獎勵容積： 17073㎡ x 48.49 % ＝8278.07㎡

3.高氯離子獎勵： 17073㎡ x 26.18%=4470.30㎡

4.容積移轉： 17073㎡x 25%=4268.25㎡

5.允建容積率合計： 34089.62㎡ (599%)

樓別 用途

B1F~B5F 停車空間

1F 梯廳、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

2-21F 集合住宅

(六)設計容積率：34087.11㎡ (598.97%)

(七)樓層數：地上二十一層，地下五層

(八)建築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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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規劃
減少周遭道路車流與行人通行之衝突，以人

車分離原則，避免車輛產生之危害與干擾。設置

帶狀人行步道系統，增加行人便利、舒適性，連

結基地與周遭環境，建構整體人行步道系統。

1.人行動線系統：規劃延道路側各留設人行步道，並且串

聯兩側臨路留設人行步道，建構整體人行步道空間關係。

2.車行動線系統：停車場之外部進出動線，依基地週邊之

道路系統加以規劃，以對道路影響最小及對駕駛者最為便

捷與明確路徑為原則，使車輛能夠由各方向進出基地停車

場，減低交通衝擊。

汽車出入口：設置於臨12M道路側，以不破壞人行道之連

續性與安全性及車流交織最小化為原則，避免對基地、現

有巷衝擊以及行人干擾。

機車出入口：於12M道路側與汽車車道相鄰獨立設置專用

道，減少基地出入主要道路之破口，配合道路車流流向與

用路者使用習慣，有效紓解基地車流，造成對鄰近道路與

區域環境過度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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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規劃
1.規劃地下五層：

B1：法定汽車位 32 部，自設汽車位 1 部

法定機車位 450 部，自設機車位 3 部

B2：法定汽車位 105 部

B3：法定汽車位 105 部

B4：法定汽車位 103 部

B5：法定汽車位 105 部

圖例 說明

汽車停車位

機車機車位

垃圾車暫停車位

2.本案總規劃車輛數：

(1)汽車位：法定 450部，自設 1部，合計 451部。

(2)機車位：法定 450部，自設 1部，合計 451部。

(3)自行車位：法定 114部，自設 8部，合計 122部。

汽車位34部

機車位451部

垃圾車暫停車位1部

汽車位10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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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位105部

汽車位103部

汽車位10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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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地下五層

*地下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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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地下四層

*地下四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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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地下三層

*地下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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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地下二層

*地下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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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地下一層

*地下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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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一層

*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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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二層

*二層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24

變更後

變更前*三層

*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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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四層

*四、六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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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五至七層

*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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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五至七層

*四、六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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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五至七層

*七、九、十一、十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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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八層

*八、十、十二、十四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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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九至二十五層

*八、十、十二、十四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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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

*十五層

*九至二十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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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

*十六、十八、二十層

*九至二十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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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變更前

*二十一層

*九至二十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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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立面圖

變更後變更前



實施者：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聽會簡報資料》

景觀設計說明

35

變更後

變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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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栽設計說明

變更後

變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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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橫向剖面圖

變更後變更前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Elite Real Estate Appraisers Joint Firm

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

等4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

估價說明



39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基本資料

更新單元 新北市三重區永德段965地號等4筆土地

價格日期 111年09月30日

土地面積 5,691.00m2 (1,721.5275坪)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 (法定建蔽率50%、法定容積率300%)

臨路狀況 力行路一段188巷(15m)、大勇街82巷(12m)、大勇街
82巷15弄(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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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新前估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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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估價條件

1. 更新前各宗土地權利價值，在合併利用狀況下，以法定容積率之土地素地價格

為基礎，加計「合法四層樓以上之建築物」及「高氯離子建物」獎勵容積，
評估各宗土地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並依「不動產估價技術公報-都市更新權
利變換不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及審查注意事項」進行容積折減。

2. 評估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時，以更新前整宗土地為比準地，在評估比準地
之合理價格後，依各宗土地個別條件之優劣，評估更新前各宗土地權利價值。

3. 更新單元內區分所有建物為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
之相對權利價值分配計算下，本次評估排除其對交易價格影響，以正常狀況評
估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價格。

4. 更新範圍內之區分建物，依照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126條評估區分建物土地權

利價值。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價格評估，店面選定大勇街82巷9號、樓上
層選定大勇街82巷15弄18號4樓作為比準單元。

5. 更新前有部分地面層區分所有建物謄本登載用途為室內停車場，本次價格評估
依法定用途面積計算建物價值。

6. 依使照峻工圖所載，更新前部分1樓建物設有室內樓梯連通地下室，本次考量
地下室有專屬使用效益，評估該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價值。地下室使用面積依
使照竣工圖面積計算表所載面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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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估價說明

1

2

4

3

更新單元內宗地劃分

比準地之選定及分析

比準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
權利價值及比例推估

合併後土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比例
分配合併後土地價格

編
號

地號 面積(坪) 地形 臨路條件
折減後
容積率

使用現
況

1 965 1,502.5175
不規則
形

15m,12
m

385.86
%

2 965-3 27.2250 長方形 6m 300%
現有巷
道

3 968-1 1.5125 長方形 15m 300%

4 980-3 190.2725
近長條
形

6m 300%
現有巷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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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估價說明

更新單元內宗地劃分

比準地之選定及分析

比準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
權利價值及比例推估

合併後土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比例
分配合併後土地價格

比準地(更新前合併後土地)

面積(坪) 1,721.5175

地形 近梯形

臨路條件 15m、12m

折減後容積率 374.94%
(含4層樓建物及海砂屋專屬獎勵)

土地單價 1,250,000元/坪

土地總權利價值 2,151,909,3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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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各土地所有權人權利價值計算說明

※以下數字純屬案例模擬，非屬真實情況。

土地50坪、建物30坪

更新前土地價值
總價8,000萬
如何分配？

地價立體化

與他宗土地分配無關
土地各持分1/5

50.0萬元/坪

30.6萬元/坪

30.3萬元/坪

30.0萬元/坪
公
寓
或
大
樓

30.6萬元/坪

更新前估價說明

更新前各區分所有建物
房地價格評估

選定比準單元

比準單元價格評估
(比較法、收益法)

決定比準單元價格

推估更新前各區分所有
建物價格



45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估價說明

8000萬

基地更新前價值

1F
2F
3F
4F

5F  :   918萬

4F： 900萬

3F： 909萬

2F： 918萬

+)1F：1500萬

=5145萬

更新前區分建物總價 區分建物分配地價比例(%)

5F= 918萬/5145萬=17.8%

4F= 900萬/5145萬=17.5%

3F= 909萬/5145萬=17.7%

2F= 918萬/5145萬=17.8%

1F=1500萬/5145萬=29.2%

《假設計算範例》

5F

8000萬

基地更新前價值
1F

2F

3F

4F
5F=8000萬×17.8%=1424萬

4F=8000萬×17.5%=1400萬

3F=8000萬×17.7%=1416萬

2F=8000萬×17.8%=1424萬

1F=8000萬×29.2%=2336萬

5F

地價立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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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新後估價說明



47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後估價條件

1. 權利變換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應考量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
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準及更新後樓層別效用比關聯性

等因素，以都市更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新成屋價格查估之。

2. 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另有規劃露台，並設有約定專用，本次
考量露台使用效益之前提下，評估該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之
合理價值

3. 評估更新後各戶價格，住宅選定12樓C5戶、停車位選定地下二層大車位
(250*550cm)作為比準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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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建築規劃

產品類型 住宅大樓 (地上21層、地下5層)

建物構造 鋼筋混凝土造

住宅規劃
A棟：每層8戶，坪數約25~60坪
B棟：每層8戶，坪數約22~44坪
C棟：每層8戶，坪數約25~60坪

停車位 坡道平面停車位 (451部)

A棟B棟C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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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比準戶

樓層 12F

戶別 C5

面積(坪) 38.66

通風採光 二面採光

格局 方整

棟距 普通

公設比 33.3%

C5

更新後/住宅比準戶

建物個別條件考量因子：面積、通風採光、格局、棟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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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後估價結果

價格日期：111年09月30日

更新前
更新前土地單價(元/坪) 1,250,000

更新前土地總價(元) 2,151,909,375

更新後

2樓以上住宅平均單價(元/坪) 464,482

車位均價(元/個) 2,058,204

更新後房地總價值(元) 9,034,10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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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拆遷安置計畫

 地上物拆遷計畫

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規定提列，實際費用仍將以新北市政府審議核定內容為準。

 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二

 法令依據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規定，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搬遷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
餘價值。
另依據「新北市都市更新權利變換計畫提列共同負擔項目及金額基準表」規定，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得比照新北市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標準拆遷標準金額。

 拆除方式及面積
本案地上物之拆除，採協議合建者已協議自行拆除，採權利變換者，由實施者代為拆除，不提列拆
除費用，依據合法建築物謄本登載，本更新單元內計有155戶合法建築物，拆除面積17312.10㎡；
合法建物以外之各樓、頂樓增建，拆除面積3,703.24㎡，拆除面積共計21,015.34㎡。

 預定拆除時程

1.拆遷公告及通知
實施者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8、19條規定，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日起10日內
，以書面方式通知地上物之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者，有關其應領之補償金額、舊有建築戶處
理方案及預定公告拆遷日。

2.公告拆遷日
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9條規定，權利變換計畫公告期滿至預定公告拆遷日不得少於
2個月，故本案預定公告拆遷日為權利變換計畫發布日起30日公告期滿後加2個月(60日)，即權利
變換計畫發布日起90日。

3.地上物拆除
權利變換計畫發布日起第120天為搬遷截止日，截止日之後開始拆除地上物，預計30日內拆除完
畢。
若實施者已取得本案拆除執照，對於搬遷截止日前已騰空點交之地上物，得視當時情況提前進行
拆除工程。

與原核定相同，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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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拆遷安置計畫

 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

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規定提列，實際費用仍將以新北市政府審議核定內容為準。

 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二

項目 原核定 變更後

拆遷安置補貼

本案租金補貼每月以：

 1樓：139.82元/㎡ (462元/坪)

 2-5樓：104.87元/㎡ (347元/坪)

本案租金補貼每月以：

 82巷1樓：347.88元/㎡ (1,150元/坪)

 82巷15弄 1樓：272.25元/㎡ (900元/坪)

 每戶2~5樓： 166.38元/㎡ (550元/坪)

預計施工期 36個月 36個月

拆遷安置費用總金額 69,656,869元 118,235,4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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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拆遷補償費

 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

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規定提列，實際費用仍將以新北市政府審議核定內容為準。

 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二

項目 原核定 變更後

合法建築物之殘餘價值

由陳銘光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查定之殘餘價值如
下：

重建成本單價為18,600元/㎡，提列折舊(29年)，
最終評估折舊後重建成本單價為11,532元/㎡。

由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查定之殘餘價值如
下：
重建成本單價為23,595元/㎡，提列折舊(33.5年)，
最終評估折舊後重建成本單價為8,577元/㎡。

拆除費 本案無提列，不另扣回代為拆除費用。 本案無提列，不另扣回代為拆除費用

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總金額 199,643,121元 148,485,893元

 法令依據
依99年之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規定：「…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
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在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

 合法建物以外之各樓、頂樓增建等拆遷補償費
項目 原核定 變更後

合法建物以外之各樓、頂樓
增建等之殘餘價值

以前述重建成本單價(折舊後)之七成做為評估結果，
RC造以8,072元/㎡、鐵造3,780元/㎡提列

以前述重建成本單價(折舊後)之七成做為評估結果，
RC造以6,004元/㎡、鐵造595元/㎡提列

拆除費 本案無提列，不另扣回代為拆除費用。 本案無提列，不另扣回代為拆除費用

合法建物以外之各樓、頂樓
增建等拆遷補償費總金額 27,379,835元 19,157,024元

構造
重建成本單價(折舊後)

(元/M2)
成數

合法建築物以外之重建成本單價(折舊後)
(元/M2)

RC造 11,532 70% 8,072 

鐵造 5,400 70% 3,780 

構造
重建成本單價(折舊後)

(元/M2)
成數

合法建築物以外之重建成本單價(折舊後)
(元/M2)

RC造 8,577 70% 6,004 

鐵造 850 70% 595

 本案無其他土地改良物；無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規定提列，實際費用仍將以新北市政府審議核定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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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權利變換所需費用負擔

 財務計畫主要係配合估價基準日進行物價指數調整工程造價，因本案為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分別報
核，依103年1月16日修正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3條規定，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
息以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所載數額為準。

 本次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費用初步估算總額為5,011,305,321元。

總項目 項目 原核定 變更後 增減值

壹、工程費用(A)
一、重建費用 (包括拆除工程、新建工程及其他費用) 2,754,466,344 3,343,166,902 +588,700,558

二、公共及公益設施 0 0 0

貳、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後續管理維護計畫相關經費及相關委辦費(B) 10,531,072 11,478,009  +946,937

參、權利變換費用(C)

(包括調查費、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用、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用、占有他人
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處理方案費用、拆遷安置費、地籍整理費用及審查費用等)

338,702,285 331,821,943  -6,880,342

肆、貸款利息(D) 133,304,642 144,445,174  +11,140,532

伍、稅捐(E) 148,371,125 74,883,093 -73,488,032

陸、管理費(F) (包括人事行政管理費、信託管理費、銷售管理費、風險管理費等) 844,983,267 930,511,951  +85,528,684

柒、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G) 0 0 0

捌、容積移轉費用(H) 168,410,189 174,998,250 +6,588,061

共同負擔費用(A)+(B)+(C)+(D)+(E)+(F)+(G)+(H)總計 4,398,768,924 5,011,305,321 +612,536,397

更新後總銷售金額 9,255,898,700 9,034,107,670 -221,791,030

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規定提列，實際費用仍將以新北市政府審議核定內容為準。

 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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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 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二

 管理維護計畫
1. 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為處理區分所有關係所生事務，本公寓大廈由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互選管

理委員組成管理委員會。

2. 住戶費用負擔及收支基準

A. 公共設施使用費收入：本大樓之公共設施使用費由管理委員會統一收取，其收費標準俟管理委員會成
立時另訂之。

B. 經常管理費：住戶按月繳交經常管理費，其收費標準按所持有之房屋坪數(不含汽車停車位坪數)計算分
擔費用。並自交屋日起，不論遷入與否一律全額收取。汽車停車位所有權人依所購車位數按月繳交經
常管理費。

C.公共設備水電費：本大樓公共設備之水電費由各住戶依持有之建物坪數(不含汽車停車位坪數)或實際使用
量比例分擔。

D.臨時分擔費用：本大樓公共設施設備之修理、更新或增設等所需費用由特定住戶或全體住戶共同分擔，
並按實際發生額收繳。

E. 管理委員會依本公約第三條聘僱之管理服務人員之薪津、事務用品費、公共水電費、公共設施設備之經
常保養維修費等，於經常管理費用項下支出。為有效管理服務以及如期繳納公共水電費用等起見，每戶
應預繳一定金額為管理周轉基金。

3. 管理事項

有關機房、陽台、露台、公共空間與各挑空樓層部分，請建管處納入使用執照注意事項附表列管不得於該
處違建加蓋或以任何設施阻隔開放空間，非經主管機關同意不得變更使用，並於產權移交說明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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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 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二

 管理維護計畫

4. 其他事項

A. 留設人行步道及空地集中留設開放空間

本大樓退縮留設之人行步道位於大勇街82巷、力行路一段188巷，面積共535.77㎡及空地集中留設開放空間691.68㎡，
係為無償開放予公眾使用，並應設置告示牌，由本大樓進行管理維護，人行步道之位置與空間需維持淨空，非經主管機
關核准不得變更且不得設置屋簷、雨遮、圍籬等其他障礙物，且適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

B. 綠建築

a. 本公寓大廈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規劃取得銀級建築標章，依規定申請通過綠化量指標等七項，並依「綠建築標章申
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相關規定，檢具申請評定相關文件向指定專業機構辦理。

b. 本公寓大廈銀級綠建築標章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相關法令規定申請，應保用十五年以上並不得隨意更改及其動，
且全體住戶應確實遵守建築相關規定維護管理之。

c. 本公寓大廈綠建築保證金為綠建築獎勵增加之樓地板面積法定工程造價之5倍，總計80,157,735(元)；綠建築管理
維護費用為綠建築保證金之5%，總計為4,007,887(元)。

d. 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應負使用管理之責，如需變更、裝修或修繕應依本大樓申請綠建築標章所規定之建材及相關
法令規定申請，不得任意變更。

e. 本公寓大廈依綠建築指標設置之節能、節水、污水改善處理等設施之管理維護費用，由公寓大廈公共基金支應，
管理維護應依「獎勵綠建築標章管理維護計畫」辦理。

f. 若住戶違反上述規定時，經制止而不遵從者，將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要求其回復原狀。

g. 本公寓大廈屬取得綠建築標章之建築物，其建築物後續使用，有涉及指標項目或綠建築等級變更者，得由建築物所
有權人或使用人，檢附原標章申請人同意書及依「綠建築標章申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相關書圖
文件向評定專業機構申請評定通過，報內政部重新認可。

h. 本公寓大廈銀級綠建築標章屬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相關法令規定申請，應按起造人之規劃永久維護使用，不得有
任意變更外牆構造、法定空地及屋頂綠化量、法定空地舖面、室內綠建材使用率、兩段式節水便器、取消垃圾暫存
室、雨水回收室及垃圾分類等其他類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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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 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二

 保固事項

1. 本案工程興建期間，實施者應負責管理工地及工人，並對財務及人員之安全預先防範，
倘發生任何意外或損害情事，概由實施者負責，與地主無關。

2. 實施者應對本建築物自領到使用執照之日起，針對結構體部分負責保固十五年，其他固
定設備及外牆防水部分負責保固18個月，惟如因人為使用不當或天災、不可抗力等非可
歸責實施者之損害則不在保固範圍。

3.

A. 地主如需變更室內工程，應接獲實施者通知後十五日內提出申請。經實施者確認變更項目及估價後，地主

應於七日內簽認以利實施者施工。

B. 實施者於領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內通知地主交屋，地主應於接獲通知日起十五日內前來辦理交屋手續。

C. 本大樓工程通知交屋前，非經實施者同意，地主不得自行遷入或僱工裝修。

D. 地主應辦妥交屋手續後，始可接管分得之房屋，或遷入使用居住。交屋時地主應繳清下列款項：

(1) 結算室內工程變更之追加、減費用。

(2) 繳清代書費暨依約履行負擔支付一切費用。

(3) 繳交大樓管理基金等費用。

E. 地主於交屋時，就當時所存在之瑕疵或未盡事宜，得一次列單要求實施者限期修改完成，但該瑕疵不可歸

責實施者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

F. 實施者完成前項修繕後應再通知地主複驗，如經實施者通知日逾期十日，地主仍未會同或勘驗，視同驗收

完成，實施者不負保管責任。地主於交屋日起或視同驗收完成日起，無論遷入與否，均應負擔應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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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效益評估分析
 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二

評估項目 更新前 更新後(原核定) 更新後(變更後)

建物耐震
更新前基地建物建皆未達築技術規則耐震
規定

重建後將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耐震規定，對

居民生命更有保障

重建後將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耐震規定，對

居民生命更有保障

人行步道 沿基地四周路緣行走，人車未分離

基地臨大勇街82巷、力行路一段188巷留

設4公尺寬以上人行步道，面積計488.02

平方公尺

基地臨大勇街82巷、力行路一段188巷留

設4公尺寬以上人行步道，面積計535.77

平方公尺

居住品質 更新前為155戶居住單元 更新後提供408戶現代化建築 更新後提供450戶現代化建築

停車供給
無規劃停車空間，多有違規路邊停車之情
形 依規定劃設足夠法定停車位408輛

實際停車位451輛，依規定劃設足夠法定

停車位450輛

建築外觀 五層樓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本案興建27層樓高 本案興建21層樓高，

財務效益 更新前總價值1,721,530,000元 更新後總價值提高至9,255,898,700元 更新後總價值調整至9,034,107,670元

開放空間
基地及鄰近地區之步行空間不良缺乏綠化
及開放空間

本案容積移轉友善方案為增加對環境之友

善性，將基地鄰接12米路以及鄰接15M

路之開放空間串連起來，留設2.5M 的人

行空間，並且規畫設計複層式植栽，面積

合計753.56平方公尺。

本案容積移轉友善方案為增加對環境之友

善性，將基地鄰接12米路以及鄰接15M

路之開放空間串連起來，留設2.5M 的人

行空間，並且規畫設計複層式植栽，面積

合計757.19平方公尺。

 實施者風險控管方案
本案以重建方式處理，並以信託方式實施風險控管方案(信託範圍不含公有土地權利範圍)，

由建商或起造人將建案土地及興建資金信託予金融機構或經政府許可之信託部執行履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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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更新前後權利價值鑑定

 評價基準日：111年9月30日
 依「不動產鑑價技術規則」進行更新前後權利價值查鑑
 為保障所有權人最高應分配權益，選定以「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鑑價結果為權利變換計算依據。

※ 本案依103 年 1 月 16 日公告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6 條：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
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
後評定之。

項目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

務所
政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友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更新前
土地價值

土地平均單價(元/坪) 1,250,000 1,240,000 1,240,000 

更新前土地總價(元) 2,151,909,375 2,134,694,100 2,134,694,100 

更新後
房地價值

二樓以上平均單價(元/坪) 464,482 463,344 458,431 

車位平均價格(元/個) 2,058,204 2,042,262 2,058,758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元) 9,034,107,670 9,007,059,400 8,928,766,824 

共同負擔(元) 5,011,305,321 5,011,305,321 5,011,305,321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權利價值(元) 4,022,802,349 3,995,754,079 3,917,46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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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費用負擔

 因無公共設施用地抵充，故共同負擔總額為5,011,305,321元。

 更新後總銷售額

 地上層房屋單元總銷售面積為17,451.41坪，銷售金額為8,105,857,670元。

 地下層停車位共451位，總銷為928,250,000元。

 故本案總銷售額為9,034,107,670元。

 所有權人可分配總價值=更新後總銷售額－共同費用負擔

= 9,034,107,670 元－ 5,011,305,321 元

= 4,022,802,349 元

拾壹、所有權人應分配價值計算

 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二

 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

 依99年4月20日公告之『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最小分配面積

單元基準不得小於46㎡。

 本案更新單元最小面積約為74.88㎡(22.65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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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依據

 99年4月20日公告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之1條

 103 年 1 月 16 日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5條、第6條、第7-3條

 參與權利變換者

 依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參與分配房地，並依實際分配與應分配價值差額找補價金

 不願參與或不能參與權利變換者

 依其更新前權利價值領取補償金

拾貳、權利變換程序法令依據

 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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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願調查寄發資料明細（主要針對權利變換戶，協議合建戶依合建契約執行）

 意願調查期間：111年11月24日起至112年1月5日

 申請分配期間：111年11月24日起至112年1月5日

 調查時間：符合法令30天以上之規定

 請於限期內(依通知函註明時間)繳交意願調查表及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 於意願調查期間後，若所有權人仍未繳交選配申請書，或有同一分配單元二人以上重
複選配情形者，將依規定擇期進行抽籤事宜。

(暫定抽籤日期為112年1月12日；暫定抽籤地點：新北市三重區大勇街82巷15弄21號)

寄出項目 內容說明 備註

意願調查通知及更新後申請分配位置調查通知函 說明選配時間及公開抽籤時間 附件一

選配原則 說明選配方式 附件二

各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及更新後分配權
利價值表

附件三

各戶單元產權面積與總價對照表
/各個停車位之編號與總價對照表

載明分配單元編號、面積、總
價

附件四

各樓層平面配置圖 各層建築圖 圖面資料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表達參與意願 附件五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選填更新後單元及車位 附件六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若欲與他人合併選配則須填寫 附件七

所有權人填寫用印後
，擲還予實施者。

拾參、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說明

 權利變換計畫概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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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願調查通知及更新後申請分配位置調查通知函

 實施者於意願調查前應寄出意願調查及更新

後申請分配位置調查通知函及相關表單，所

有權人應注意意願調查期間，並於期限內繳

還意願調查表其相關表單。

附件一

選配期間
111.11.24~112.1.5

 繳回文件：1.附件五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2.附件六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3.附件七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無合併分配者免繳回)

 繳回方式：親送或掛號郵寄

(實施者地址)。

擲還日期
112.1.5 下午五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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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拾肆、選配原則
本案依99年4月20日公告之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之1，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為確保參與權

利變換分配之所有權人權益，參與協議合建者及參與權利變換分配者皆依規定於同一時間內選配單元，且協議合建
者及權利變換者皆無優先選配之權利。

一、採協議合建者，以雙方簽訂之契約為原則。

二、採權利變換者：

(一)公有土地：市有土地部分以權利變換方式參加都市更新事業分配更新後之土地及建築物，且併同私有土地方式
選配。

(二)私有土地：

1. 二樓以上開放給所有地主作自由選配，實分配價值(房地價值+車位價值)，不超過權利變換計畫所載應分配權
利價值1.1倍，避免未來辦理權利變換選配作業時，所有權人實分配價值與應分配價值差距過鉅，過度超額選
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權益，並依相關規定辦理差額價金找補。

2. 汽車車位設置於地下一層至地下五層，除地下一層之無障礙車位(編號426、427、428、429、430)非屬可選
配之範圍外，權利人依各樓層可分配車位選配。

3. 若選屋權利價值低於最小分配單元之價值，且未符上述選配原則而無法參與分配者，依99年4月20日公告之
都市更新條例第31條規定，以領取更新前權利價值之現金補償或以與其他權利人合併分配方式參與分配。

4. 若權利人未依本選配原則進行選配，發生與其他權利人申請同一位置時，由符合本選配原則之權利人優先分
配，未符選配原則之權利人另行依原則於未被選配之位置中選配或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5. 申請分配期間截止後，權利人若欲修改，須與實施者協議，以確保其他權利人及案件之穩定性。

6. 若因審議過程中修改調整設計，以致造成已被選配之「停車位」與「分配單元」變動者，實施者將以原位次
精神（原來或最接近之相對位置）予以分配並通知權利人。

7. 有關所有權人選配價值遠高於其應分配價值後續執行方式，本案依內政部100年12月7日台內營字第
1000810535號函：

(1)有關所有權人選配價值遠高於其應分配價值一節，屬實施者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或現金補償後取得之房
地，宜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合意為之，本部100年10月19日台內營字第1000809224號函已有明示。

(2)至於土地所有權人超額選配致造成其他所有權人須參與抽籤一節，按103年1月16日公告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實施辦法第11條有關未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方式者，得自行選擇。但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
時，應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之規定，係針對應分配部分選配位置之規範。本案於應分配外，與實施者合意另
為選配部分，非屬上開辦法第11條但書應公開抽籤之適用範圍，其超額分配之申請，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
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不宜併同抽籤處理，由於事涉個案審議執行事項，請依權責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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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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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戶單元產權面積與總價對照表
附件四

*2F~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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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停車位之編號與總價對照表
附件四

*地下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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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請所有權人確認自己產權是否正確

勾選是否有意願參與權利變換

簽署日期應確實填寫

各項資料皆應確實填寫，並且用印

附件五

請確認所有權人姓名

(*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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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依各層平面圖及住戶單元產權面積與總價對照表對照後
，選擇屬意之單元編號及車位編號。

簽署日期應確實填寫

各項資料皆應確實填寫，並且用印

附件六

(*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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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 所有權人若因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不足更新後
最小單元之銷售價額，或因個人因素欲合併分配
更新單元者，應簽署本協議書。

協議合併分配者，確實填寫所有權人名與人數

填寫要合併選配的單元及車位，並應填
寫各協議合併者權利範圍分配

 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2條規定，
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物如經法院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所有合併分配之所有權人皆須填寫各項基本資料
，並簽名及用印

簽署日期應確實填寫

(*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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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實際應依本案審議時程及相關配合進度執行情形辦理之。

第一階段：
變更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階段

自
辦
公
聽
會
、
意
願
調
查

約12~16個月

公
開
展
覽
、
公
辦
公
聽
會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都
市
更
新
審
議
委
員
會
審
議

市
府
核
定
、
計
畫
公
告

工
程
施
工

建
照
及
發
包

發
放
補
償
金

申
請
使
照

第二階段：
興建階段

第三階段：
完工交屋階段

接
管
、
差
額
價
金
找
補

產
權
登
記

計
畫
完
成
與
成
果
備
查

約4~6個月約36~40個月

111.12~112.4 112.4~115.8 115.8~116.2

聽
證
會

公
聽
會
、
擬
訂
計
畫
、
申
請
分
配
、
送
件

拾伍、實施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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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部門諮詢方式─新北市都市更新處

網站：https://www.uro.ntpc.gov.tw/

聯絡電話：(02) 2950-6206

聯絡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1、2樓

 本案專屬網站及更新服務處聯絡方式

網站：http://www.reach-rich.tw/

至億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02)2848-6598

專案聯絡人：新北市三重區大勇街82巷15弄21號

拾陸、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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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